中国石油内蒙古通辽销售分公司非油商品托盘采购线下询价选商公告

1、 项目基本情况
随着加油站非油业务（便利店、汽车服务等）的快速发展，高效、安全的商品存储与陈列展示成为提升运营效率和销售的关键。托盘作为便利店内外陈列展示和仓储的基础工具，其选型及使用直接影响商品管理成本和作业效率。现需为加油站采购承载非油商品及车辅滑油商品的托盘。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项目不划分标段
项目名称：中国石油内蒙古通辽销售分公司非油商品托盘采购项目
项目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项目地点：通辽市
采购内容：川字型钢制商品托盘
项目要求：符合相关参数标准要求（长*宽*高：1200mm*1000mm*125mm;  2根防撞梁40*25*1.0mm厚、7根面板95*25*1.0mm厚、3根支脚50*100*1.0mm厚； 静载≥3500kg，动载≥2000kg；金属材质）。
费用构成：公司自有
付款方式：先货后款，甲方收到乙方货并验收合格后，由乙方为甲方开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税率为13%，开票产生的一切税金由乙方承担。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后，30日内一次性支付货款。
三、选商方式
在中国石油招标投标网站发布公告，对有意向者通过线下询价方式选商。
四、响应人资格要求
[bookmark: _GoBack]1.资质要求：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提供符合甲方要求的商品托盘，设备设施符合行业标准。
2.财务要求：未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的；未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4.信誉要求：①在最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质量问题；②未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③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④响应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行为；⑤评审当日未被中国石油招标投标网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⑥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投标（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不得在本项目同时投标）。
5. 联合体要求：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分支机构投标
5、 报名及选商文件获取
1.凡有意参加响应者，请于 2025年 12 月8 日 00时至 2025年 12 月 10日 24 时（北京时间，下同），联系我公司获取选商文件。
6、 响应文件的递交
1. 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响应截止时间）为 2025年12    月10日 24 时 00  分，地点为内蒙古通辽市和平路50号中国石油内蒙古通辽销售分公司。 
2.响应人需提供纸质版文件，纸质资料需密封在文件袋中，并在密封文件袋封面注明响应单位名称，待评审小组评审时开封。以在规定期限内收到密封文件为准。
3.响应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邮寄或当面递交的方式递交响应文件，并与我方工作人员确认。如未能按时寄到，按照弃权处理。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公告要求密封的响应文件，我公司将予以拒收。 
4.提交响应文件截止之日前，选商人或选商执行人可以对已发出的选商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修改，澄清或修改的内容作为选商文件的组成部分。澄清或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响应文件编制的，应为编制响应文件预留合理时间。
4.1响应资料明细如下：
4.1.1响应函（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4.1.2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公司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扫描件（授权委托书需附法人代表身份证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联系电话）；
4.1.3有效的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4.1.4报价金额；
4.1.5上述“四、响应人资格要求”涉及证明资料等。
七、结果公示
至响应文件递交截至日后，我公司评审小组履行相关工作流程后，拟成交结果将在中国石油招标投标网(https://www.cnpcbidding.com)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日。公示无异议，履行合作流程。
八、注意事项  
（一）报价单格式参考选商文件，本公司对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参与者或未统一要求的前提下提报材料格式雷同者视为违规，对响应文件及报价材料作废处理。
（二）参与者对于在项目中获知的我公司任何信息资料，负有保密责任。  
（三）报价及响应文件须签字并加盖印章。
九、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洋         
电话：13604753830
2. 邮寄地址：内蒙古通辽市和平路50号中国石油内蒙古通辽销售分公司。 

中国石油内蒙古通辽销售分公司
                     2025年 12月 8日
